


第一部分 合同协议书

承包人 (全称)

发包人 (全称) :  鹤壁能源化工职业学院 

河南荣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: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 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

及其他有关法律、 行政法规， 遵循平等、 自愿、 公平和诚实信用的

原则，双方就鹤壁能源化工职业学院外墙及宿舍楼室内修缮提升项

目施工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，订立本合同。

一、 工程概况

1.工程名称： 鹤壁能源化工职业学院外墙及宿舍楼室内修缮提

升项目

2.工程地点： 鹤壁能源化工职业学院院内 _   。

3.资金来源 ： 财政资金

4.工程内容： 详见工程量清单

5.工程承包范围： 招标文件标示的全部内容 。

二、 合同工期

计划开工日期： 2026 年3月 6 日 。

计划竣工日期： 2026 _年 4月

_天。 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

开竣工日期计算的工期天数不一致的，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

19 日 。

工期总日历天数：  45

。

三、 质量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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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通用合同条款；

（5）技术标准和要求；

（6）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；

（7）其他合同文件。

在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合同有关的文件均构成合同

文件组成部分。

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当事人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

充和修改，属于同一类内容的文件，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。专用合

同条款及其附件须经合同当事人签字或盖章。

七、承诺

1.发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、筹集工程建设资

金并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。

2.承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工程施工，确保

工程质量和安全，不进行转包及违法分包，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

期内承担相应的工程维修责任。

3.发包人和承包人通过招洽谈文件形式签订合同的，双方理解并

承诺不再就同一工程另行签订与合同实质性内容相背离的协议。

八、词语含义

本协议书中词语含义与第二部分通用合同条款中赋予的含义相

同。

九、签订时间

本合同于 2025 年 12 月 3 日签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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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GB50500-2013）、《河南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预算定额（2016）》、

《河南省通用安装工程预算定额（2016）》及相应取费标 。

12.3.2 计量周期

关于计量周期的约定： 按月计量 。

12.3.3 单价合同的计量

关于单价合同计量的约定： 按月计量 。

12.3.4 总价合同的计量

关于总价合同计量的约定： / 。

12.3.5总价合同采用支付分解表计量支付的，是否适用第12.3.4

项〔总价合同的计量〕约定进行计量： / 。

12.3.6 其他价格形式合同的计量

其他价格形式的计量方式和程序： / 。

12.4工程进度款支付

12.4.1 付款周期

关于付款周期的约定： / 。

12.4.2 工程款支付约定

双方约定工程款支付的方式和时间：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承包方

按发包方要求开具正规发票后，发包方在一月内支付给承包方合同

金额的70%，工程结算审定完成后付款至审定金额的97%，剩余3%

作为质量保证金，保修期满后若无质量问题，质保金一月内付清承

包人 。

13. 验收和工程试车












